
2021 年上海市康外实中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 

 

为落实沪教委规〔2019〕4 号文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和《20121 年徐汇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细则》，本着对学生负

责、对社会负责、对学校负责的精神，严要求、高质量地做好初中毕业班学生的体育考试的有关工

作，特制定 2021 年上海市康外实中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按照上级的要求，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成立上海市康外实中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

小组，全面负责考试的有关工作，并通过学校网站、公告栏等方式公示。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赵蕾  副组长：张威 组员：肖洁、余琦、陆骏、曹春花、卫敏敏。 

二、意义和目的 

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增

强学生体质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生学业评价的组成部分。实施初中毕业升学

体育考试，旨在培养学生养成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原则和要求 

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应体现对学生意志品质和体育技能的培养作用，体现对学生体育锻

炼积极性、主动性的激发作用，体现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推动作用。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应与

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相结合，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相结合，与学生日常锻炼过程相结合，

与学生兴趣爱好和体质差异相结合。 

体育考试是学生升学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学生和学生家庭的切身利益，需要以严肃认

真的态度、严格的程序开展工作，实施过程应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考虑到体育考试本身

的特点，需要特别注意学生的人身安全。 

四、实施对象 

2021 年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本校应届初中毕业生。 

五、考试安排 

1、日常考核 

日常考核由《体育与健身》学科考试成绩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综合评定结果两部分组

成。其中《体育与健身》考试成绩满分为 6 分（七、八、就年级各为 2 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综合评定结果满分为 9 分（七、八、就年级各为 3分）。满分共 15 分。学生日常考核由学

校完成。具体要求按“沪教委规〔2019〕4 号”文件规定执行。 

2、统一考试 



  

总体要求：做好“安全、有序、细致、周到”。要正确引导学生服从裁判的安排。如有异议要

在第一时间向裁判提出说明或向仲裁处提出书面申请。 

（1）第一类项目：长跑（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200 米游）、4 分钟跳绳（6 分） 

（2）第二类项目：50 米跑、立定跳远、实心球、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25 米游

泳（3 分） 

（3）第三类项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体操。（3 分） 

（4）第四类项目：篮球、排球、足球（3 分） 

每位考生必须持学籍卡参加 4 类项目的考试。可在上述各类项目中各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项目

作为考试项目，项目一经选定后，不得更改。统一考试项目及标准按“沪教委规〔2019〕4 号”文

件规定执行。考场采用标准化考场，全程摄像。 

六.统考时间 

    1、考试时间：统一考试由区教育局组织实施。4 月 6、7、8 日进行游泳项目的考试，4月 13、

14、15 日进行三小球考试，4 月 10、11、17 进行除游泳、三小球以外项目的统一考试（4 月 12、

19 日雨天备用）。统一考试地点和各校学生考试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2、补考时间：4 月 23 日（4 月 25 日雨天备用）. 

七、成绩评定和报送 

1、体育考试成绩满分为 30 分，其中统一考试占 15 分，日常考核占 15 分。 

2、考生日常体育考核成绩由学校负责予以评定，3 月 26 日起成绩进行公示 3 天，学生如有异

议，应在成绩公示之日起 3 天内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由学校予以复核。并上报区教育局招生考试

中心。 

3、统一考试成绩由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负责实施，考生必须持学籍卡参加每一个项目的测试，

测试成绩都由测试人员和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后，以学校为单位统计成绩信息，经区教育局汇总，报

送区中招办，由区中招办按规定格式将成绩信息报送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一份送市教委体卫艺科

处。 

八、训练、考试的意外伤害事故处置 

总体原则着眼于防范工作，尽最大可能将安全隐患禁于未发之时。首先是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训练考试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训练考试中加强保护和帮助。其次是万一出现意外伤害，要主动、

积极、及时、合理地进行处理。任课教师、卫生教师、年级组长、班主任各负其责，严格遵守《康

外实中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应急预案》和《康外实中学生在校伤害事故处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和

处理流程，做好妥善处理。区为每位学生购买了中考体育专项保险。 

九、特殊考生的考试及成绩评定 

1、因残疾、伤病免修体育课且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均应办理免考手续。由考生及其监

护人向考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填写《上海市初中毕业生残疾或伤病免予体育考试申请表》，并提

供具有资质的伤残等级鉴定机构或本市二级医疗机构证明，注明免试原因和免试项目，经学校初审，



  

于 3 月 26 日前报区招生考试中心，由区体育考试领导小组组织医学专家组进行统一审核，通过审

核名单由学校进行公示，并报区招考中心备案。申请表及审批材料存入学生档案。 

上述考生如身体健康状况好转，准备参加体育考试，须由考生及其家长提出书面申请，附本市

三级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经学校和区县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同意后，方可参加体育考试。 

3 月 26 日至 4 月 17 日间考前因故提出免考的学生，除了上述要求外，申请和相关材料于随时

交监测中心备案。4 月 17 日之后的提出免考，做为特殊情况进行处理。 

因考前或临场发生伤病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学生，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学

校或考场负责人签字同意，可予以缓考。缓考者应另行参加 4 月 23 日的补考，补考仅限一次。如

因伤病仍不能参加补考的学生，须办理免考手续。 

2、因残、因病免考考生的成绩评定办法。 

因残疾并全部丧失运动能力，获准免修及免考的学生，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其体育考试总成绩

按 30 分计。因残疾丧失部分运动能力的学生，不能参加单项测试的项目，该单项成绩按满分计算。 

因伤病在七、八、九年级体育与健身课程全程免修及免考的考生，其体育考试总成绩，按学籍

所在学校日常体育考核平均分及统一考试满分的 60%（即 9分）之和计算。因伤病在初中阶段部分

学期体育与健身课程免修的考生，其免修学期日常考核成绩按学籍所在学校平均分计算，其它学期

日常考核成绩按其实际分数计算，如因伤病不能参加统一考试，获准免考后其统一考试成绩按统一

考试满分的 60%（即 9 分）计算。因考前或临场发生伤病不能参加统一考试，缓考后仍不能参加考

试并获准免考的考生，其体育考试总成绩，按其日常体育考核实际分数及和统一考试满分的 60%（即

9 分）之和计算。因伤病获准单项免考的考生，其该项目成绩按该项目统一考试满分的 60%计算。 

3、在市级及以上体育比赛中获得个人项目前六名或集体项目前三名的考生可申请统一考试免

考，通过后，其统一考试成绩按满分（15 分）计算。具体工作根据市教委通知，另行安排组织申报。 

九、组织实施 

1、学校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各项应急预案，落实各项应急措施，认

真做好初中毕业体育考试的宣传、报名、组织和实施工作，确保考试工作公平、规范和安全。 

2、学校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日常锻炼得分的复核。学生对学校给予的日

常锻炼评价分数有异议的，应在成绩公布之日起三天内向学校书面提出申请，由学校予以复核。学

生对统一体育考试成绩有异议的，学生本人应在测试现场向测试裁判反映或向考试仲裁小组提交书

面申请，由仲裁小组依据有关规定予以仲裁。逾时不再受理。 

3、学校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相关教师、学生、家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结合考生的体检情况，严格把关，与家长一起做好“对学生心肺功能及其它身体健康状况的全面了

解”工作，要求学生并提醒家长实事求是，既不能隐瞒病情，也不能虚报病情，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对于在考试中出现的违规违纪、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十、工作日程安排 

3 月 16 日徐汇区考试实施细则、康外实中中考实施方案发布至校园网通知通告栏。 



  

3 月 16 日对学生进行动员布置和文件解读。 

3 月 16 日 成立学校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拟定实施方案；初三体育日常考核

成绩核算。 

3 月 22 日前 回收项目报名表。 

3 月 25 日前免考学生的申请材料上交教务处。学校校正、汇总项目表，学生签名。 

3 月 25 日 学校领导小组召开有关教师动员会议并对初三体育日常考核成绩复核。 

3 月 26 日 13:30-15:00 体育组负责进行校内体育模拟考试。 

3 月 26 日前 统一考试选测项目上报；第一批免考申请名单（含材料）上报招考中心。 

3 月 26 日-28 日 初三体育日常考核成绩公示。 

3 月 31 日前日常考核成绩上报。 

3 月 26 日-4 月 17 日第二批免考申请名单（含材料）随时上报体质监测中心。 

4 月 6、7、8日 进行游泳项目的考试（学校安排带队老师送考）。 

4 月 9 日 中午 12:00 点年级组学生的考前动员和安全、纪律教育。（阶梯教室）。 

4 月 10、11、17 号统一考试（学校统一安排车辆接送，学校安排相关人员送考及处理突发事件）。

体育统一考试（具体时间 4 月 2 号出）。 

4 月 13、14、15 三小球考试。（学校安排带队老师送考） 

4 月 18 日及以后第三批免考申请名单（含材料）上报体质监测中心。 

4 月 23 号补考.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实施方案》的解释权属上海市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 

 

上海市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 

2021.3.16 


